


一、列入目录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应当履行公众参与、专家

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等法定程序。决策

草案未经合法性审查或者经审查不合法的，不得提交县人民政府

常务会议审议。

二、 各决策事项承办单位要压实责任， 把握时间节点， 认真

做好决策草案拟定等工作， 确保按时完成。

三、 目录实行动态管理。根据县委、县人民政府年度重点工

作任务的实际情况，确需对目录进行调整的，决策事项承办单位

要认真研究论证， 提出调整建议， 按程序报经批准后公布。

四、 目录实行年终总公开制度，年底前向社会公示2026年

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完成情况。

附件： 微山县人民政府2026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

微山县人民政府

2026年4月29 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
— 2 —






